苍南县公安局文职人员招聘考试考场规则
一、考试人员在考前10分钟进场，对号就座，将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放在考桌右上角。迟到超过30分钟者，不准进入考场。

二、关闭通讯工具，与携带的提包、书籍资料等物品，一并存放在考场指定的地方。

三、在试卷规定的地方正确、清楚地填写姓名、座位号等，凡漏填、错填或字迹不清、无法辩认的一律作废卷处理，后果自负。

四、开考铃声响后，方可开始答题，开考30分钟后才能交卷离场。提前交卷的，将试卷背面朝上置于考桌中间，即可离开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谈话。考试终场时间一到，全体参考人员立即停止答卷，并把试卷放在考桌上，离开考场。

五、答题一律用蓝、黑色钢笔或圆珠笔书写，不得用几种不同墨色的笔混合答题。答案不得书写在密封线内，也不得在试卷上另写与答题无关的内容。

六、考试人员不得就试题本身询问监考人员，如遇试卷分发有误或字迹模糊等问题，应举手经许可后询问。监考人员当众答复。

七、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监考人员管理，不得在考场内吸烟、喧哗。考试人员必须独立答题，不得有夹带、传递、偷看等任何的舞弊行为。

八、对违反考场纪律、不服从监考人员管理者，一律取消考试资格或试卷作零分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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